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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7·4”一般

淹溺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7月4日16时32分许，位于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60号的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在扩能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1起淹溺事故，导致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80万元。

事故发生后，园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就事故应急处置、事故查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赶赴现场进行指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493号）有关规定，2023年8月15日，受城东区人民政府委托，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了由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牵头，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纪委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工会工作委员会、东川公安分局、乐家湾镇人民政府为成员的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7·4”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以及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意见。

    经调查认定，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7·4”一般淹溺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项目概况。
为弥补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污水处理设施短板等问题，2021年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在第三污厂前区建设处理规模为8万吨/日的污水处理设施及附属设施（称为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预处理间、初沉池、除臭间、1#综合车间、2#综合车间、紫外消毒渠及污水源热泵房、巴氏计量渠、出水仪表小间、浓缩池、业务管理楼、加药间及改扩建污泥脱水机房等。

2021年10月25日，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与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总价为：壹仟伍佰叁拾陆万柒仟叁佰捌拾陆元伍角玖分的《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协议书》，实施主要设备的采购及安装工作。

2022年4月25日，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起起重机设备及轨道供货安装服务买卖合同》，主要实施项目起重设备的采购及安装工作。

（二）事故有关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900579900111F；法定代表人：仵某某；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经营期限：2011年8月23日至2031年8月22日；地址：西宁市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20号；经营范围：西宁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管理；西宁市再生水厂的运用管理；西宁市污水处理厂污泥资源化的运用管理、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等。

2.设备总包单位。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系西宁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总包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201668784976X;法定代表人：任某某；注册资本：壹亿零壹佰壹拾万贰仟元;营业期限：2008年2月18日至2028年2月18日；地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致和街越山西路32号楼西侧；经营范围：环保工程及工程设计(凭资质证书经营);环保，节能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环保检测服务，环保设备、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制造:环保、节能设备、机械设备(不含品牌汽车)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经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专业分包单位。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系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单位，负责该项目起重设备的采购与安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2MA75A28K9Y(1-1);法定代表人：郭某某；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经营日期：长期；经营范围：起重设备、水工机械、环保设备、升降机及配件、电器的制造、安装、销售、维修;钢材销售;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监理单位。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7538634338；法定代表人：黄某；注册资本：壹仟捌佰陆拾万元整；经营日期：长期；经营范围：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技术转让、建设工程勘察、勘察及设计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仓库和货场内的装卸服务等。
（三）项目部成立情况。

2021年3月1日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了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临时项目办，专职负责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由副总经理李某负责临时项目办全面工作。

2021年10月10日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项目部，并任命张某为项目部经理,并于2022年2月15日与西宁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安全管理协议》。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7月4日16时30分许，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驻在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的设备安装施工现场负责人郭某某打电话给手下工人谢某某，要求其陪自己一同到加药间进行行车相关附件材料准备工作，两人路过1号膜车间中和池时，发现中和池南侧台阶上正方形水池检查口（附检查口照片）上方的钢盖板未盖好，出于对别人的安全考虑，两人挪动钢盖板想要盖在检查口上，在两人抬起钢盖板挪动过程中，郭某某脚下打滑掉入检查口中。16时46分东川消防大队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立即开展救援工作，19时09分郭某某被救出，经现场“120”急救人员确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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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口照片）

(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此次事故导致1人死亡，死者：郭某某；男；汉族；工作单位：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该公司法人郭某某为父子关系）；西宁住址：大通县宁张路24公里处青铝生活区；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恒市恼里镇高章士村。系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驻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工程的现场负责人。

2.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万元整。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赴现场，组织规建局、环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公安分局立即开展了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一是按程序立即向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及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作了电话汇报，并于30分钟内书面做了情况报告。二是要求事故有关单位组成隐患排查组，全面开展隐患整治工作。三是要求事故相关单位全力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工作和赔付、善后事宜。

（二）应急救援及善后情况。

16时46分东川消防大队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立即开展救援工作，19时09分郭某某被救出，经现场“120”急救人员确认死亡。事故发生后，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积极开展协商解决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工作。善后事宜于7月6日全部处理结束（民事赔偿责任已履行），死者家属、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双方均无异议。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郭某某、谢某某在挪动中和池南侧检查口钢盖板过程中，郭某某脚下打滑掉入中和池检查口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项目部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其项目经理张某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履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一直在北京总部，从未到达现场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操作规程、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和动火、吊装等特殊作业审批等需要项目经理审批签字的文件资料，以及施工安全日志、安全操作规程等需要专职安全员审核的文件资料，均由项目部员工晋某某（承担项目部安全员职责，但没有任命文件）代签；未制定符合本项目施工实际的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演练记录、隐患排查记录存在造假情况；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也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未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也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临时项目办安全管理不到位，其项目负责人李某不具备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成立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对项目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未制定符合项目实际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施工现场履职，未要求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

3.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安全管理工作完全依靠世纪华扬项目部，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且派驻在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的现场施工负责人郭某某不具备起重机械安装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与本项目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未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所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

4.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安全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明确告知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并允许项目部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

5.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项目部经理张某，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履行项目主要负责人职责，未组织制定本项目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组织制定本项目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督促、检查本项目部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项目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严格审查专业分包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一直在北京未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

6.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项目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从未到施工现场履行安全管理员职责，未参与拟定本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参与本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如实记录本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未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过检查；未对本项目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检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

7.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项目部员工晋某某，其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注册在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及时变更，承担项目部安全员工作职责，代替项目经理张某在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操作规程、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和动火、吊装等特殊作业审批等文件资料上审批签字；代替项目专职安全管理员田某某在施工安全日志、安全操作规程等需要专职安全员审核的文件资料上审核签字；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生产规则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应急演练记录、隐患排查记录造假。

8.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临时项目办负责人李某，不具备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对项目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未制定符合项目实际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按规定要求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按规定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

9.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驻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现场施工负责人郭某某，不具备特种设备安装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其安全生产工作完全依靠于世纪华扬项目部，未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10.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郭某某，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明确告知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并允许项目部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所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

11.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安全监理马某，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所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

四、事故责任认定

（一）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

1.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项目部。作为施工单位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其项目经理张某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履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一直在北京总部，从未到达现场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操作规程、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和动火、吊装等特殊作业审批等需要项目经理审批签字的文件资料，以及施工安全日志、安全操作规程等需要专职安全员审核的文件资料，均由项目部员工晋某某（承担项目部安全员职责，但没有任命文件）代签；未制定符合本项目施工实际的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演练记录、隐患排查记录存在造假情况；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也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未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也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2.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临时项目办。作为建设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其项目负责人李某不具备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成立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对项目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未制定符合项目实际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施工现场履职，未要求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3.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安全管理工作完全依靠世纪华扬项目部，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且派驻在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的现场施工负责人郭某某不具备起重机械安装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与本项目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未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所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4.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安全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明确告知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并允许项目部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二）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

1.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项目部经理张某。作为项目部主要负责人，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履行项目主要负责人职责，未组织制定本项目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组织制定本项目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督促、检查本项目部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项目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严格审查专业分包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一直在北京未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2.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项目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作为项目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从未到施工现场履行安全管理员职责，未参与拟定本项目安全生产规则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参与本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如实记录本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未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过检查；未对本项目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检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3.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项目部员工晋某某。其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注册在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及时进行变更，虽然承担项目部安全员工作职责，但该项目部未对其进行任命；代替项目经理张某在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操作规程、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和动火、吊装等特殊作业审批等需要项目经理审批签字的文件资料上审批签字；代替项目专职安全管理员田某某在施工安全日志、安全操作规程等需要专职安全员审核的文件资料上审核签字；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生产规则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应急演练记录、隐患排查记录造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4.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临时项目办负责人李某。不具备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对项目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未制定符合项目实际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按规定要求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按规定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5.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驻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现场施工负责人郭某某。不具备特种设备安装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其安全生产工作完全依靠于世纪华扬项目部，未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6.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郭某某。作为项目总监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审查不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的责任落实不到位，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明确告知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并允许项目部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7.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安全监理马某。作为现场安全监理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五、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
1.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项目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第三十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第四十八条
、第八十一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十八条
。对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至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2.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临时项目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八十一条
。对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至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3.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
、第三十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对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至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4.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至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二）建议行政处罚人员。

1.张某。女、汉族，市政公用工程一级建造师，2021年10月10日被任命为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第五十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2.田某某。女、汉族，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2021年9月28日，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招标文件中被定为此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
。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3.郭某某。男、汉族，是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驻在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现场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第三十条
，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由于当事人已在该起事故中死亡，故不再追究相关责任。
4.晋某某。男、汉族，2020年10月13日注册在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建筑施工企业综合类安全管理人员，2023年3月28日到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项目部工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5.李某。女、汉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条
。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6.郭某某。男、汉族，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7.马某。男，汉族，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之规定建议按相关程序移交西宁市应急管理局。
以上人员建议由东川公安分局另行立案调查，并将结果及时报园区管委会。

六、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项目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日常安全管理，不得为了盲目追求施工进度，从而忽视安全、无视安全。要修订完善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员工“三级”安全教育考核，提升施工人员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一是要组织全体员工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议，制定有效措施，切实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到实处，提高员工对制度的执行力。二是项目部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检查，对从业人员进行严格的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确保作业人员按规范执行操作规程。三是要针对各类施工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维修和隐患排查，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四是要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结合自身实际编制各类型专项处置方案完善应急响应流程，增强从业人员应急救援能力。

（二）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临时项目办。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化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举一反三，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并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组织全公司从业人员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要做到警钟长鸣，加强本单位安全隐患自查整改力度，对本单位所负责安装、维保、检修的设备进行一次全方面安全检查，并按照隐患排查“五落实五到位”原则，切实消除隐患问题，确保安全生产。

（三）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机制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相关规程，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做到管理者按章指挥，从业人员按规操作，按规定配备配齐安全管理人员，专岗专人专责，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培训，强化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培训，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管理水平，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
（四）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一是要依法开展监理业务，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发现所监理的项目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并监督整改落实。二是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督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同时，要加强对监理人员的教育管理，督促监理人员严格履行职责，防范同类事故发生。三是要全面抓好施工过程的安全生产监理工作，要严格审查进场施工单位资质、从业人员资格和持证情况、设备合格情况及健康状况。四是要严格监督施工单位按照施工方案开展工作，对施工单位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书面提出整改意见，施工单位未及时整改的，要按程序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园区行业监管机构。

（五）西宁市城乡规划建设局。要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依法监督所审批发证的建筑施工单位，从严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项目开工安全条件审查，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严肃查处“三违”、违法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企业从严从重查处，切实从源头上遏制建筑施工领域事故多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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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四款 生产第四款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救，并不得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职责。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职责。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止。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条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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